
 南京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 

发布时间：2016-1-29 

一、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2016 年第三期个人大额存单 1 年 

产品编号 DS1603004 

发售对象 个人 

币种 本金币种：人民币  利息币种：人民币 

发行规模 1亿元 

发行渠道 网点柜面、网上银行 

存单期限 1年 

发行时间 
2016年 1月 29日-2016 年 2月 29日(认购期内如遇人行存款

利率调整则提前终止发行) 

认购起点金额 30万元 

最小递增金额 1万元 

年利率 2.130% 

计息类型 固定利率 

利息计算方式 
到期兑付利息＝存单面值×年利率/360×实际天数。实际持有

天数包含认购日当日，但不含到期日当日。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购买成功当日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 1年，对年对月对日 

兑付日 到期日当日 

提前支取条款 

允许全额或多次部分提前支取，支取部分为万元整数倍，最低

1万元，部分提前支取后的本金余额不能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

起点金额； 

附属条款 可办理质押、存款证明 

税款 如国家征收利息税，南京银行按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执行 

二、认购 



 本期产品采用电子化存单，投资人须凭我行借记卡，在我行网点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并填写《南京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业务申请书》办理认购, 或经南

京银行网上银行认购。投资人通过网点在申请书上签字确认或通过电子渠道确认

购买的，即表示其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同意本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投资人委托他人代理认购的，代理人须持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投资

人借记卡、投资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在我行网点代理投资人办理认购手续。代

理人在《南京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业务申请书》上签字确认，视同投资人已全部

知晓并充分理解、同意本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三、提前支取 

 投资人可在存单未到期前，办理全额或多次部分提前支取，支取部分为万

元整数倍，最低 1万元。部分提前支取后的本金余额不能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

点金额（如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应办理全额提前支取）。因办理存

款证明、司法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已办理质押贷

款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用于归还贷款本息的提前支取除外）。 

 投资人可本人或委托他人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提前支取，相关手续同认购

部分。 

四、到期本息兑付 

 大额存单到期后我行自动将本息资金划转到投资人认购本期大额存单的

银行卡活期存款账户内，但因办理存款证明、质押、司法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

常的大额存单不可自动兑付。 

 由于上述原因未能自动兑付的大额存单，到期日之后的逾期时段按照实

际兑付日南京银行挂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待存单状态正常后，存单本息可自动

兑付，也可办理到期人工兑付。投资人可本人或委托他人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到

期人工兑付，相关手续同认购部分。 

五、利息收益说明 

 产品自投资人认购之日（认购日以业务成功办理之日为准）起计息。如投

资人持有到期，我行保证本金兑付并按票面利率支付本息。如投资人提前支取，

提前支取部分存款“根据实际存期、向下靠最近一档普通储蓄产品官网挂牌利率”

给付利息，即：从存款日开始计息，如靠档活期存款，全存期按照支取日南京银

行官网挂牌活期利率计息；如靠档通知存款，全存期按照支取日南京银行官网挂



牌通知存款利率（一天或七天）计息；如靠档定期存款，全存期按照存入日南京

银行相应期限官网挂牌定期利率计息。提前支取后剩余部分仍遵从原存单计息规

则。 

六、特殊业务办理 

 投资人可根据需要办理质押、开立存款证明业务。 

七、查询 

 投资人可在我行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对本人名下的大额存单

进行查询。 


